
上海力国公益基金会

信息公布办法

（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通过）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基金会的信息公布活动，保证信息公开透明，维护捐赠

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关于进

一步加强社会捐助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公布，是指本基金会按照规定，将内部信息和业务

活动信息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的活动。

第三条 本基金会遵循以下信息公布原则：

（一）实事求是原则，秉持“透明口袋”理念，保证信息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依法依规原则，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

管理条例》、《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捐助信息公示工

作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三）尊重当事人意愿原则，捐赠人和受助人不愿意公开相关信息的，应尊

重当事人的意愿；

（四）快捷方便原则，保证捐赠人和公众能够快捷、方便地查阅或者复制公

布的信息资料。

第四条 本基金会向公众公布的信息包括：

（一）年度工作报告；

（二）开展公益资助项目的信息；

（三）捐赠款物接收和管理情况；

（四）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情况；

（五）向捐赠人反馈信息的情况。

本基金会在遵守本办法规定的基础上可以自行决定公布更多的信息。

第五条 本基金会应当在每年 3月 31 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的

工作报告。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后 30 日内，本基金会按照统一的格式要求，

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年度工作报告的全文和摘要。

第六条 本基金会的财务会计报告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等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对外公布。财

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

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第七条 本基金会开展公益资助项目，应当公布所开展的公益项目种类以及

申请、评审程序。评审结束后，应当公布评审结果并通知申请人。公益资助项目

完成后，应当公布有关的资金使用情况。事后对项目进行评估的，应当同时公布

评估结果。

第八条 对于公共媒体上出现的对本基金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消

息，本基金会应当公开说明或者澄清。

第九条 本基金会可以选择网站、报刊、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作为公布信

息的媒体，年度工作报告还应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信息公布所使

用的媒体应当能够覆盖本基金会的活动地域。

第十条 本基金会秘书处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公布活动的内部管理制度，并指

定专人负责处理信息公布活动的有关事务。对于已经公布的信息，应当制作信息

公布档案，妥善保管。

第十一条 本基金会公布有关活动或者项目的信息，应当持续至活动结束或

者项目完成。

信息一经公布，本基金会不得任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履行内部审批程

序，在修改后重新公布，并说明理由，声明原信息作废。

第十二条 本基金会应当将信息公布活动的情况如实反映在年度工作报告

中，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理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由秘书长监督实施。

第十四条 本办法的修订由秘书长提出修改意见，报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施行。


